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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

佛山市南海区广和大桥收费站车辆通行费 

收费标准的请示  

 

省政府：  

佛山市交通运输局、发展和改革局报来《关于申报南海广和

大桥收费站收费标准的请示》（佛交〔2016〕571号），申请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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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市南海区广和大桥收费站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。 

佛山市南海区广和大桥项目经原省计委粤计交〔1996〕697

号文批准立项，属经营性项目，由南海市交通建设投资公司与香

港威通国际有限公司合作建设及经营（目前由佛山市南海交通建

设集团有限公司和广州市鸦岗经济发展公司作为实际股东各享有

50%的利益分配权），合作期限28年，至2025年4月8日止。广和

大桥于2001年1月建成通车，省府办公厅粤办函〔2001〕229号文

同意项目竣工验收后设置一个双向收费站，省交通厅粤交财

〔2003〕566号文批准项目竣工验收后设置广和大桥收费站对过

往车辆双向收取通行费。项目于2004年9月经省交通厅粤交基

〔2004〕517号文批复竣工决算，并于2004年10月10日起开始收

费。 

2003年3月，佛山市经批准开始试行车辆通行费年票制，广

和大桥项目自开始收费起即纳入佛山市年票制统筹收费管理，执

行佛山市年票制次票统一收费标准，一至五类车收费标准分别为

2、8、18、25、40元/车次（2006年起调整为2、10、20、25、35

元/车次）。根据中央和省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部

署，佛山市决定自2017年1月1日起取消车辆通行费年票制，经省

政府批准，佛山市取消年票制后，保留广和大桥收费站对过往车

辆收取通行费，收费期限按原批复执行，收费标准按程序另行报

批。 

按照价格管理有关规定并受省发展改革委委托，佛山市南海

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组织对广和大桥收费站收支情况进行了成本

监审，确定了两套收费方案于2016年11月24日召开价格听证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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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保持现有车型分类方式不变的基础上，听证方案一是维持现行

次票收费标准保持不变，一至五类车分别为2、10、20、25、35

元/车次，采用该方案，测算近三年平均投资回报率为15.31%；

听证方案二是在现行次票收费标准的基础上，一类车收费标准保

持不变，二至五类车比原标准分别下降5元/车次，即一至五类车

调整为2、5、15、20、30元/车次，采用该方案，测算近三年平

均投资回报率为8.17%。听证会上，参加人对广和大桥继续按次

收费表示认可，认为有利于缓解大桥通行压力，降低大桥负载，

能有效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合理收益；对于收费标准，大部

分参加人选择收费标准较低的方案二；同时，参加人还对大桥管

理单位提出了加强收费站管理，增加通行车道和ETC车道，做好

信息公开等意见和建议。经综合听证会上收集到的意见和诉求，

项目业主按程序申请广和大桥收费标准按照听证方案二执行。 

经综合考虑社会承受能力、成本监审结论及听证会情况，我

们建议同意佛山市南海区广和大桥收费站在佛山市取消年票制后

按照听证方案二继续收费，收费车型按照吨/座位数划分，一至

五类车的收费标准分别为2、5、15、20、30元/车次，具体见附

件1。同时，建议佛山市指导并督促经营管理单位做好收费管理

工作，做好解释宣传，确保社会稳定。 

妥否，请批复。 

  

附件：1.佛山市南海区广和大桥收费站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 

表 

      2.佛交〔2016〕571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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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粤价函〔2004〕513 号 

 
 
 
 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       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
2017 年 1 月 12 日  

（联系人：刘丽，联系电话：020-8373056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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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不公开 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       2017 年 1 月 12 日印发  

 


